領        據(口試費)碩士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       茲    收    到            發給      口試     費

  新臺幣      壹    仟  貳  佰   X    拾   X     元       正

  此據。

      領款人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	住   址
	　　　　縣　　　路

　　　　市　　　街

	 身份證字號

(或護照號碼)
	


  款項內容及計算說明：

時間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地點：
口試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
委員姓名：
校內委員員工編號：
(校內免填以下資料)
郵局匯款帳號：
銀行：             分行：
戶號帳號：
聯絡電話：
備註：依學校規定匯入委員帳號請勿再為代墊款項
國立臺北


科技大學





　　段　　　巷　　　弄　　號








